附件1
编号：

淄博高新区城区户外广告设施
设置申请表





     




          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章)

   年    月    日

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监制

	
申请单位
	
	法    人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户外广告
设置事项
	广告类型
	

	
	设置性质
	

	
	位置
	

	
	规格
	

	
	数量
	

	
	材质
	

	
	时限
	

	说   明
一、设置人申请新建、延期户外广告设施，应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一）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申请表；
（二）营业执照或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明；
（三）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位置示意图、效果图；
（四）设置户外广告的场地、建筑物、设施的使用权证明；
（五）需延期设置的，设置人应于设置期满前三十日向城管执法部门申请延期，并提供安全检测报告一份。
设置大型户外广告，法律法规规定实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管理的，还应当提交规划主管部门的许可证明。
二、举办大型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公益活动或者商品交易会、展销会等需要临时设置充气物、彩旗、条幅、实物模型等户外广告的，应当提前十个工作日向城管执法部门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一）临时户外广告设置申请表；
（二）营业执照或者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明；
（三）临时户外广告设置形式、范围和期限的书面说明。
三、设置人取得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后方可进行设置。
四、设置围挡广告的，需有30%以上公益广告内容，并严格按要求位置
设置。

	拟设位置原貌实景彩色照片

	

	拟设广告设施彩色效果图

	



	现场勘验
意见
	




	执法大队
意  见
	


        

	备  案
编  号
	




	局分管负责人
意  见
	

	局主要负责人
意  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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